关于召开2010年航空法律论坛的通知

主办单位:中国航空法学研究会
承办单位：中国航空集团公司  
论坛目的:开展航空法学学术交流,借鉴国外航空公司风险管理的经验，了解国际航空保安公约外交大会情况及立法过程，探讨《侵权责任法》、《民用机场管理条例》相关焦点问题。
论坛时间:2010年10月19-20日         
论坛地点: 北京国航大厦29层大会议室
论坛参加范围:

一、民航局法规司

二、国内各航空集团、公司的法律部门

三、国内部分大专院校
四、保险公司和经纪公司
五、律师事务所
第一天：
第一课题：从法律角度看航空公司风险管理
高峰主持   英国盖茨与合伙人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Sean Gates 、合伙人Aoife、Roger以及张萍律师分别主讲 
航空公司业务中的风险（Sean） —— 20分钟 
租赁／航空器融资　（Aoife－１小时）

商务合同(Roger)　－　１小时 
国际空运协会标准地服协议　—　责任和损失赔偿条款（Ping）—　３０分钟

案例学习　（Sean – 30 分钟）

可能影响航空公司运营的当前趋势　(Sean –30 分钟)
工厂　—　问题和答案　—　进一步的案例学习　（１.５－２小时）

第二课题： 《民用机场管理条例》焦点问题探讨。

郭俊秀主持   大家齐讲
第二天

第三课题：  
1、介绍国际航空保安公约外交大会背景情况

陈威华主持    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局官员黄解放主讲
2、介绍《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》和《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的补充议定书》立法过程及要点

陈威华主持    民航局法规司马正司长主讲
第四课题： 新的《侵权责任法》与民航法的实务运用中的问题

聂颖主持      国浩律师所高峰律师主讲

论坛组织: 

一、费用：承办方负责会议费用，参加会议人员参会免费，交通、住宿费用自理。

二、报名：请参会人员于10月10日前报名，并同时说明参加人数、名称、职务、手机号码。

联系人：中航集团公司  
查莉   010-84488888-2647  13801011552  zhali@airchina.com
薛景   010-61462627      13691106949  xuejing@airchina.com

传真： 010-844754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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